
聘港澳仲裁員
深圳國際仲裁院、廣州仲裁委等仲裁機構聘任港澳仲裁員

超過200名

實現名冊共享
由廣州仲裁委主導推動，大灣區仲裁機構實現 「標準共

享」 、 「庭室共享」 、 「名冊共享」 、 「服務窗口共享」

成立仲裁聯盟
2019年共同發起成立粵港澳大灣區仲裁聯盟，秘書處設

立在中國南沙國際仲裁中心

建立在線平台
2024年在香港啟動大灣區在線爭議解決機構協作平台，

整合大灣區內調解以及仲裁的信息和資源，並推廣以調解等方
式進行爭議解決，服務大灣區建立多元糾紛解決機制

大公報記者敖敏輝整理

大灣區仲裁合作亮點紛呈

就進一步擴大 「港資港法」 、 「港資港仲裁」 適用
範圍，最高人民法院及司法部14日聯合發布意見，圍
繞仲裁服務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推出七項新舉措。《意
見》明確 「港（澳）資港（澳）仲裁」 制度，港資澳資
企業可選擇內地或港澳作為仲裁地解決商事糾紛，新措
施2月14日生效。同時，加快推進大灣區國際一流仲裁
機構建設，將廣州、深圳國際商事仲裁中心建設試點與
香港、澳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建設緊密結
合，規劃建設大灣區國際商事仲裁中心。

對於 「港資港仲裁」 適用範圍擴至大灣區內地九
市，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上述措施能為大灣區投資
者及企業提供更多、更寬闊的法律服務選擇，亦能更好
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律政司
會繼續積極主動與大灣區城市聯動合作，推動灣區一體
化發展。

大公報記者 敖敏輝 陸九如

◀位於香港國金二期的華南（香港）國際仲裁
院，與深圳國際仲裁院形成 「雙城兩院」 ，是全
球仲裁新選擇。

資料來源：Paul Lam林定國 Facebook

港資港法
港資港仲裁擴展

適用範圍更廣泛（2月14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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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設立的港資企業不論投資佔比成分
皆可選擇香港法律為合同適用法律

港資港仲裁 內地自由
貿易試驗區

+粵港澳大灣區
內地九市

港資企業可以約定香港為仲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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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雙城兩院國際仲裁新選擇
【大公報訊】記者毛麗娟深圳報道：最

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聯合印發的《意見》，
強調要加快推進大灣區國際一流仲裁機構建
設，將廣州、深圳國際商事仲裁中心建設試
點與香港、澳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
心建設緊密結合，規劃建設大灣區國際商事
仲裁中心。根據深圳綜合改革試點首批授權
事項清單，深圳國際仲裁院，同時被稱為
「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仲裁中心」 。

深港「雙法域」優勢互補
該院院長劉曉春表示，未來將聯動港

澳，充分發揮 「一國兩制三法域」 優勢，加
大與香港和澳門的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重
點服務企業在普通法國家和葡語系國家投資
與貿易。

劉曉春透露，將加快建設深國仲在香港
設立的華南（香港）國際仲裁院，與深圳國

際仲裁院形成 「雙城兩院」 互補格局，通過
深港 「雙法域」 優勢互補，進一步突出 「雙
城兩院」 跨境協同的獨特優勢。兩 「院」 已
實現仲裁員資源共享，當事人可以選擇在深
圳立案、在香港開庭，利用香港的設施進行
仲裁。他分析， 「一國兩制」 下的法律體系
互補亦是兩 「院」 的合作優勢，香港作為普
通法區域，與深圳的法律體系不同，這種差
異為深港合作提供了互補優勢。

▲國際調解院是全球首個專門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
府間國際法律組織，總部將落戶香港，選址舊灣仔警署，改
建工程正在進行中。

港資港仲裁擴至灣區內地九市
內地出台新措 研建大灣區國際商事仲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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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地選擇更自由
大灣區內地九市設立的港資、澳資企業既可以約定內地為仲
裁地，也可以約定香港、澳門為仲裁地解決商事糾紛。

建設一流仲裁機構
規劃建設大灣區國際商事仲裁中心，建立大灣區統一仲裁規
則和線上爭議解決平台。

完善業務模式
規範發展互聯網仲裁，探索發揮智能技術在仲裁中的應用，
服務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生命科學等新興產業健康發展。

建立司法與仲裁對接服務平台
在內地九市建立功能完備、運行規範的人民法院與司法行政機
關、仲裁機構的對接服務平台，依託人民法院在線服務平台為
仲裁保全等事項的辦理提供便利，促進仲裁與訴訟有機銜接。

《意見》主要亮點和創新做法

建立大灣區仲裁及仲裁司法審查案例庫
加強典型案例發布及宣傳工作，指引仲裁機構依法辦理仲裁
案件，鼓勵當事人選擇仲裁方式解決糾紛。

共享仲裁員
支持建設粵港澳三地仲裁員推薦名冊，推行大灣區仲裁員資
源共享、互認互聘。研究制定大灣區仲裁秘書國際化服務推
薦標準，探索建立大灣區仲裁秘書推薦庫和仲裁庭自主選任
仲裁秘書機制，推進大灣區仲裁秘書共享共用。

涉外仲裁人才培養
支持建立大灣區涉外仲裁人才聯合培養培訓工作機制，粵港
澳三地共建仲裁員和仲裁秘書培訓實踐基地，開展內地九市
人民法院審判人員、仲裁員聯合培訓。充分發揮香港有關涉
外法律人才培訓機制的作用，實施涉外仲裁人才培訓項目。

大公報記者敖敏輝整理

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聯合印發《關於充分發揮仲裁
職能作用服務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下稱《意
見》），明確 「港（澳）資港（澳）仲裁」 制度，提出在粵港澳大
灣區內地九市設立的港資、澳資企業既可以約定內地為仲裁地，也
可以約定香港、澳門為仲裁地解決商事糾紛。

林定國表示， 「港資港法」 適用範圍擴大，在深圳、珠海登記
設立的港資企業，不論投資佔比成分均可選擇香港法律為合同適用
的法律。 「港資港仲裁」 適用範圍擴大，在灣區內地九市設立的港
資企業，除可約定內地為仲裁地外，也可約定香港為仲裁地解決商
事糾紛。

《意見》還提出另外六項舉措，包括：規劃建設大灣區國際商
事仲裁中心；探索發揮智能技術在仲裁中的應用；在大灣區內地九
市建立人民法院與司法行政機關、仲裁機構的對接服務平台；建立
大灣區仲裁及仲裁司法審查案例庫；支持建設粵港澳三地仲裁員推
薦名冊；支持建立大灣區涉外仲裁人才聯合培養培訓工作機制。

鼓勵外企經港投資大灣區
對於此次出台的新措施，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該措施落實

去年10月有關CEPA《修訂協議二》內容，律政司會繼續積極主動
與大灣區城市聯動合作，推動灣區一體化發展，並充分發揮香港有
關涉外法律人才建設能力，協助國家提供更多涉外人才培訓。

林定國指出，律政司重視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去年4月發
表的《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行動綱領》着力促進 「三連」 ──機
制對接、規則銜接，以及人才連接，實現灣區內各城市強強聯手，
推動區內法律和爭議解決專業優勢互補。

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表示，現時灣區內地城市設立的港企數目
一直在全國前列，截至2023年底廣州有超過3.2萬家港資企業，深
圳超過8.8萬家，珠海和惠州各有1.1萬家，東莞8000家。律政司將
積極推動擴展 「港資港法」 和 「港資港仲裁」 措施的工作，讓持份
者了解並充分利用新措施，鼓勵更多外企利用香港作為跳板投資大
灣區，助力大灣區建設市場化、國際化營商環境。

專家：擁抱AI技術 強化香港仲裁優勢
恆益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廣州仲裁委仲裁員黃民欣表示，

大灣區各地仲裁各有優勢，《意見》提出從國家層面整合，很有必
要。香港仲裁機構業務輻射境外區域廣泛，這是內地需要提升的領
域。內地在 「雲仲裁」 、智能開庭系統等方面的經驗做法，這是香
港需要補足之處。

華南理工大學法律智能實驗室主任、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
授、博士生導師劉凱表示，《意見》提出統籌三地仲裁資源，建設
大灣區國際商事仲裁中心，總部設在香港是最好選擇。 「面向未
來，大灣區各頭部仲裁機構不是存量業務競爭，而是要形成合力，
打造面向國際的競爭平台，香港是絕佳國際舞台。」 劉凱說。對
此，黃民欣所見略同。

新質生產力與仲裁業務模式的結合，是《意見》亮點之一，既
強調智能技術運用，也提出以仲裁服務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健康發
展。劉凱說： 「香港仲裁業要承擔
更重要的角色，一定要擁抱人工智
能技術，以吸引更多的國內外仲裁
業務在香港開展。」

▼

前
海
法
院
首
創
系
統
規
範

的
香
港
陪
審
員
制
度
。
圖
為

香
港
陪
審
員
在
前
海
法
院
一

宗
案
件
的
審
理
過
程
中
，
向

申
請
人
代
理
律
師
提
問
。新

華
社

▲

《
意
見
》
提
出
探
索
發
揮

智
能
技
術
在
仲
裁
中
的
應

用
，
服
務
人
工
智
能
、
數
字

經
濟
、
生
命
科
學
等
新
興
產

業
健
康
發
展
。
圖
為
廣
州
仲

裁
日
活
動
上
，
市
民
與
智
能

機
器
人
互
動
。

網
絡
圖
片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本港多
名法律界人士歡迎《意見》的出台，認為這
是對香港法治的認同，並將有助於整合區域
內頂尖的仲裁資源，為仲裁當事人提供更加
優質、高效的服務。《意見》也對本港法律
人才提出更高要求，未來需要培養熟練掌握
法律科技的專業人才，從而推動構建更完善
的粵港澳大灣區法律科技生態圈。

用好香港優勢 推動制度融合創新
廣東省政協委員、香港大律師吳英鵬則

認為，《意見》提出建立大灣區統一仲裁規
則及線上爭議解決平台，為香港法律
界提供一個發揮傳統專業優勢、突破
本地市場限制以及實現數字化升級的
重要契機。他指出，香港作為全國唯
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其國際
仲裁規則、機制與經驗能為大灣區仲
裁界提供寶貴的專業支持。香港律師
和大律師憑藉語言能力、國際視野及
普通法經驗，不僅可承接更多涉及內
地企業的涉外仲裁案件，為中國企業
「走出去」 提供法律保障，還能參與
大灣區統一仲裁規則及仲裁生態的構
建，推動制度融合與創新。

在促進普通法元素融入大灣區統一仲裁
規則方面，香港法律界更有巨大潛力，而這
將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
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並為國家高質量發
展與高水平對外開放作出貢獻。此外，吳英
鵬強調，面對規則融合、技術革新及競爭環
境的快速變化，香港法律界需要迅速適應，
特別是要善用內地在科技方面的先進成果，
積極參與線上爭議解決平台的建設與運用，
提升法律界在數字技術上的應用能力，從而
為香港的法律服務行業注入新的活力與競爭
力。

香港專業服務 將獲更大發展空間
立法會議員、執業大律師容海恩強調，

大灣區內地城市港資企業眾多，新措施給予
企業在合同準據法和仲裁地選擇上更多自
由，既能借助香港國際跳板的優勢，帶動香
港專業人士把握交易機遇，也有助於營造國
際化、市場化的營商環境。她認為，隨着大
灣區仲裁調解法律人才庫的建立，香港法律
和仲裁專業服務將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把握機遇 報考大灣區律師執業試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認為 「港資

港法」 與 「港資港仲裁」 的適用範圍
進一步擴大，將有利於促進大灣區法
治建設與跨境法律服務的深度融合，
又表示持有香港法律執業者資格的大
灣區律師對於接辦在大灣區內地九市
設立的港資企業委託的法律業務，將
具有極大的優勢。她建議，尚未考獲
大灣區律師資格的香港法律執業者應
把握此次國家給予的重大發展機會，
盡快報考下一輪大灣區律師執業試，
為在大灣區設立的港資企業保駕護
航，協助這些企業走向國際化。

整合區域資源 對香港法律界提出更高要求

律政司：聯動合作 推動灣區一體化發展


